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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中国建立以后，按照城乡二元结构来实施社会福利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

女工的生殖健康及权利是通过单位受到保障的，而在农村则以合作的形式对农村妇女的

生殖健康及权利给予某种保障。这种制度是以人们的极少流动、社会的极少变动为前提

的。但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制，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中国有了一个

新名词：“打工”，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社会福利制度远远无法跟上社会的发

 
展，在

这样一个制度“真空”期，中国大陆的女工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严重的损害。

此外，又由于中国的特殊人口政策，女工的生育权利被严格限制。 

二、

 

三、

了培训的工人担任访谈员。在开始访谈之前，

为

遇法”，这种调查方式产生的样本可能会代表性不足，因此我们又对各

个城市的受访者以及每个工厂 制（见下表），尽量使访谈的

样本更客观。 

表 1：各厂受访人数的设定 

工 受访人数 来  

调查简介  

本次调查以珠三角制衣行业为基础进行抽样调查，了解这一行业中女工的生殖健康

及权利状况，并分析损害女工生殖健康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用参与式调查方法，由接受

举行了访谈员工作坊 他们提供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调查的背景、相关情况、访谈技

巧等。一共有 22 名访谈员参与了调查。 

    访谈在珠三角的 5 个城市：广州、深圳（关内及关外）、东莞、佛山、惠州同时进

行。在样本的选择上，由于无法取得工厂的详细资料进行精确的抽样，所以采用了“滚

雪球法”与“偶

与部门的受访人数进行了限

厂人数 自部门、工位

50-300 约 5 人 3 个或以上 

301-800 约 8 人 4 个或以上 

800 以上 约 10 人 5 个或以上 

受访者若来自同一部门或工位的，不应超过 3 人。 

本次调查一共收到 277 份有效 市的 62 家工厂，平均每家

工厂访问了 4-5 人。工厂所在的城市分布见表 2，其中深圳的比例为 29.2%，考虑到深

圳分为关内关外两个区域的 ，那么样本 市 是比较均衡的。 

表 2：工厂所 城市

问卷，分别来上述 5 个城

在 5 个城话 的分布

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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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人数 百分比 

52 18.8广州 

佛山 50 18.1

深圳（关外） 26 9.4

深圳（关内） 55 19.8

东莞 51 18.4

惠州 43 15.5

277 100.0共计 

  按工厂的人数把工厂分为三种类型：300 人以下的为小型工厂，301-2000 人为

中型，2001 人以 厂，详 10.8 来 厂，49.5%的样

本来自中型工厂，

表 其工厂规  

见表 3。有 %的样本上为大型工 自大型工

37.2%是来自小工厂。 

3：受访者及 模：

工厂规模  工厂人数 百分比 受访人数

103 37.2 小型工厂 300人以下 

137 49.5 中型工厂 301-2000人 

30 10.8 大型工厂 2001人以上 

 7 2.5 未选择 

共计  277 100.0 

四、调查结果

１、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查中可以看到，制衣行业的从业者以年轻的受过初等教育的外来工人为主。从调

同时，

a、

b、 教育程度：小学教育程度的有 28.9%，有 61.4%的人受过初中教育。 

因为越来越长时间的打工，有更多的妇女的婚育活动与工厂有了关

现在的制度，外来者的

近几年随着珠三角“民工荒”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外来工人打工的生涯延长了。 

 年龄：年龄在 21-35 岁的受访者占了 71.5%，16-20 岁的有 15.2%。 

c、 婚姻状况：

系，受访者中有 59.2%的人已婚，39.7%的人未婚，另有 0.7%的人已离婚。 

d、 籍贯：有高达 91%的受访者不是广东本省人。基于中国

身份使他们要付出较高的生存成本在广东生活，因此，很多人在多年的打工生

涯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如 36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就只有 13.2%了。 

2、怀孕及生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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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国务院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4 年，劳动部颁发了《企业女

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此后国家以及省市各级单位又出台了一些有关女工保护的法

律法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制度基本上没有得到实施。 

时间，40.4%的人回答不是，53.8%的

人不知

可以在

然后请假休息，有 10 人还可以享有 90 天的带薪假期；而在另一

糟糕，老板不会给予怀孕女工更多的休息时间以及身体检查上的便

怀孕以后选择辞职回家，9

有过 情况。 

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肯定的回答出工厂给女工购买了生育保险。怀孕的女工不但

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反而会面临种种不公正对待。在怀孕期间，产检很难被算作劳动

时间，只有 2.5%的人肯定的回答产检能算作工作

道。7.2%的人说厂里为女工安排哺乳时间及设施，还有 29 人回答在他们工厂

（9.7%）怀孕会被继续安排加班，其中 70.4%会和其它工人加班的时间一样长。有 2 人

回答女工怀孕 7 个月以上，也会被安排加夜班。 

因此，很多的女工都是在家生完孩子后再进厂，而如果在工厂期间怀了孕，有 66.1%
的人选择自己辞职，她们中的大部分人(78.8%)可以拿到工资，另有 21.2%的人拿不到工

资。还有 1.4%的人被辞退而拿不到任何赔偿。 

另有一些厂现在也已经给予了女工们某种程度的保护，33.9%的受访者回答如果有

女工怀孕，可以继续在工厂工作直到快生育，然后请假休息，17.0%的人可以享有 90 天

的有薪假期，有 4 例（1.4%）流产会享有有薪假期。 

在本次调查的 277 份问卷中，有 29 人（10.5%）在制衣厂工作期间曾经怀孕。她

们的工厂都没有为员工购买生育保险。但在某些厂对怀孕女工有些保护，女工们

工厂工作直到快生育，

些厂的情况则非常

利，繁重的工作、身体的不方便使很多女工在家生完孩子后才进厂，或者在怀孕后就辞

职回家待产。本次调查的 29 名怀孕女工当中，有 9 名女工在

人当中有 4 人因此丢掉工资，有 4 人还要被继续安排加班。有 14 名工人在怀孕后仍然

接触或部分接触到有害因素（详见下面第 6 点），有 4 名女工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作压

力大，工作中的意外等原因而流产。除了流产外，2 名女工 死胎的

3、避孕及性行为 

人（     受访者中有 99 人（35.7%）没有性经验，比照未婚者的数字：110 39.7%），

显然在

.0%的人会采取避

孕措施。使用子宫环是女工们最常用也最想用的避孕方式，占 66.5%的比例。而使用避

孕套、

     
%女工在性关系中要负责避孕以及承担避孕失败的后果。    

环脱落，另有 2 人不明原因。 

而在从不避孕的 17 人当中，有 3 怀孕。 

这 18 位意外怀孕的女工都选择了人工流产，没有一个人因为流产享有有薪假期。 

4、经期健康

对性的态度上，女工们并不如外界猜测的那么开放。 

     在已有过性经验的 170 人中（另有 8 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90

服用避孕药的反而不多，分别只有 10.6%和 5.9%. 

在取得避孕工具的方面，只有 20 人(11.8%)的选择是由对方负责或一起负责的，也

就是说将近 90

即使采取了避孕措施，也不是完全能达到避孕的效果，在 153 位有过避孕措施的

人当中，有 15 人（9.8%）曾经避孕失败，其中 5 人是因为避孕套穿了，4 人忘记吃避

孕药，3 人安全期计算错误，2 人子宫

人（17.6%）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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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四成（ 月经异常的表现一般为月经周期混乱、痛经、

月经过多或过少。即使是月经期间不舒服，有 22 (20.2% 人要强 继续工作，有

29 人（26.6%）不敢向管理人员请假. 

表 ：月经异常 

是 否 

39.4%）受访者月经异常。

)的人 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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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非经期出血 1 0.9 108 99.1 

月经过多或过少 31 28.4 78 71.6 

闭经 1 0.9 108 99.1 

痛经 9 63.3 40 36.7 6

月经周期混乱 74 67.9 35 32.1 

此外，有 30.3%受访者有贫血的症状。 

5、性健康 

在调查中，问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的问题，结果发现仅有 1.4% 人比较了解，有 9.7%
的人完全不知道艾滋病，还有 38.3%的人认为艾滋病和她没有关系。 

表 5：了解艾滋病的情况 

的

频数 百分比   

106 38.3听过,但跟我没什么关系 

了解一点 128 46.2

比较了解 4 1.4

没听过 27 9.7

未选择 12 4.3

共计 277 100.0

6、职业危害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面临的最主要的职业危害是粉尘（包括毛、纤维）、噪音、工

作压力。近四分之三（74.4%）的受访者回答有接触粉尘，有 62.5%的人受到噪音的伤

害，有一半的人（50.5%）面临着工作压力。另外 34.3%的人眼睛用神过度，还有 33.9%
的人因重复动 的人车间过高或过低。这些选项是可复选的，作而引致肌肉劳损，27.8%
那么有很多受访者可能不只接触到一类有害因素。 

    而在接触到有害因素的人中，有防护措施的比例不高。三分之一（33.3%）的人有

针对化学品伤害的防护，这 措 劳

损的防护措施有 36.4%，只有四分之一（25.0%）的人认为防护措施足够；30.5%的人有

些人都认为防护 施不足够；针对负重、登高引致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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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睛的保护措施，6.9%的人认为防护措施是足够的。 

但是，这些有害因素的危害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 19.4%的人有针对粉尘

（包 ， 之一的 11.0% 有对噪 防护 针对工作 做

出了防护措施的只有 9.3%。 %的人 对粉尘 防护 足够， 5.8%的人认为对

噪音的防护措施足够，将近一半的（46.2%）人认为针对工作压力的防护措施足够了。

详见

表 6：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有害因素及防护情况 

有接触到的比例 有防护措施的比例 防护措施足够的比例 

括毛、纤维）的防护 十分 人（ ） 音的 ， 压力

35.0 1认为 的 措施

表 6。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粉尘（包括毛、纤维） 206 74.4 40 19.4 14 35.0

噪音 173 62.5 1 15.89 11.0 3 

工作压力 140 50.5 13 9.3 6 46.2

度 3 295 4.3眼睛用神过 9 30.5 2 6.9

经常重复同一个动 94 33.9 28 29.8 16 57.1
作,引致肌肉劳损 

车间温度过高/过低 77 27.8 24 31.2 2 8.3

操作的机器容易引致

受
20 7.2 5 25.0 2 40.0

伤 

化学物质 15 5.4 5 33.3 0 0.0

电磁及辐射 12 4.3 1 8.3 1 100.0

经常负重、登高引致

肌肉劳损 
11 4.0 4 36.4 1 25.0

重金属 8 2.9 0 0.0 - - 

生物性因素（如真菌

等） 
4 1.4 1 25.0 1 100.0

7、权益 

有 45.8%的受访者认为在她们工厂女工和男工待遇很不一样，具体表现为男工比

女工工资高一些，岗位不一样等。工人们进厂时被要求出具各种证明，除了中国的法律

规定工人进厂时需要的身份证明外，其它的证件都是工厂自行决定的（见表 7）。工人被

要求出具的证明， %的人回答需要身份证，有 35.3 的人回答需要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20.2%需要未婚证，13.0%的人需要 示婚 明， 能排除 分人会因为她们

的婚姻、生育状况而受到厂方的某种区别对待。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自由使用洗手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发

现有 62（22.4%）位受访者回答他们在上洗手间时工厂会有一些限制，有 2 人甚至在月

有 99.2 %
出 姻证 不 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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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怀孕的情况下也不会有所宽容。也就 说， 衣行 的女工 ，每 5 个人中就

有 1 个无法自由的上洗手间。 

 

是 在制 业 当中

表 7：进厂时需出具的证明（可选择多过一个答案）

需要 不需要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身份证 275 99.2 1 0.4 

暂住证 27 9.7 249 89.9 

婚姻证明 36 13.0 240 86.6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98 35.3 178 64.3 

健康证 70 25.3 206 74.3 

学历证明 42 15.2 234 84.4 

未婚证 56 20.2 219 79.1 

上岗证 11 4.0 263 94.9 

    此
需要体检表。 

五、总结及建议

1、总结

外，在开放性的其选择中，有 1.1%的人回答需要劳务证，0.4%需要就业证，0.4%
需要相片，0.7%

 

 

在调查中发现，针对女工的生殖健康与权利的专门的保障还是一个盲区。由于女

在工作中要受到特殊的保护，如“四期”保护，从事某些有毒有害工作

等。但是在制衣行业中，女性不但不能得到保护，反而因为“四期”中不能

正常工作而受到歧视。由此，女工的健康与权利都受到了损害。劳动与生育是人类天经

地义的事情，可是对于大部分的制衣女工来说，她们的生育权与劳动权却是互相损害的

一对矛盾体。 

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造成这样的现象正是由于厂方的漠视行为与政府、社会的

消极态度。同时，很多女工在有关生殖健康及生育权利方面的知识不够，影响了她们维

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在某些地方的某些工厂，女工们已经有了一些生育保障，享

有产假，等。 

2、建议

性的生理特点，

的特殊保护

 

A、政府要积极履行它的职责，督促厂方为女工购买生育保险。 

B、对女工进行生殖健康与权利的方面知识的培训与宣传。 

 

200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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